
（GF—2017—0201）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项目名称： 

广西 2024 年支持农村公办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项目新增政府一般债资金项目桂平市石咀镇中心小学必

岭分校教学楼工程 

合同编号： 腾越（合同）25-07 号 

发包人： 桂平市教育局 

承包人： 广西腾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制定 



说  明 

为了指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1）进行了修订，制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GF-2017-0201）（以下简称《示范文本》）。为了便于合同当事人

使用《示范文本》，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示范文本》的组成 

《示范文本》由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款和专用合同条款三部分组成。 

（一）合同协议书 

《示范文本》合同协议书共计 13 条，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合同工期、质量标

准、签约合同价和合同价格形式、项目经理、合同文件构成、承诺以及合同生效条件

等重要内容，集中约定了合同当事人基本的合同权利义务。 

（二）通用合同条款 

通用合同条款是合同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工程建设的实施及相关事项，对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作出的原则性约定。 

通用合同条款共计 20 条，具体条款分别为：一般约定、发包人、承包人、监理

人、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工期和进度、材料与设备、试验与检验、

变更、价格调整、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验收和工程试车、竣工结算、缺陷责任与

保修、违约、不可抗力、保险、索赔和争议解决。前述条款安排既考虑了现行法律法

规对工程建设的有关要求，也考虑了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的特殊需要。 

（三）专用合同条款 

专用合同条款是对通用合同条款原则性约定的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

定的条款。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建设工程的特点及具体情况，通过双方的谈判、

协商对相应的专用合同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在使用专用合同条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专用合同条款的编号应与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的编号一致； 

2.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对专用合同条款的修改，满足具体建设工程的特殊要求，

避免直接修改通用合同条款； 

3.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有横道线的地方，合同当事人可针对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进

行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如无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

则填写“无”或划“/”。 

二、《示范文本》的性质和适用范围 

《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示范文本》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

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等建设工程的施工承发包活动,合同当事人

可结合建设工程具体情况，根据《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

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合同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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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         桂平市教育局          

承包人（全称）： 广西腾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

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广西 2024 年支持农村公办学校校舍安

全保障长效机制项目新增政府一般债资金项目桂平市石咀镇中心小学必岭分校教学楼

工程 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广西 2024 年支持农村公办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项目新增政府

一般债资金项目桂平市石咀镇中心小学必岭分校教学楼工程  。 

2.工程地点：   桂平市石咀镇中心小学必岭分校   。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 

4.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 

5.工程内容： 本工程总建筑面积 2603.52 ㎡，建筑高度 17.7 米（女儿墙顶高度），

建筑层数：地上 4 层。主要结构类型：框架结构。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文件及施工图纸。 

群体工程应附《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附件 1）。 

本工程采用简易计税法计税，发包人提供部分材料并开具合法税票，发包人提供的

材料款不计入工程款结算价(发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详见附件 12) 。 

6.工程承包范围：     详见项目清单     。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25 年 09 月 23 日。（具体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2026 年 05 月 01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 220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

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要求。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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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大写） 伍佰叁拾柒万伍仟捌佰柒拾贰元贰角壹分 (¥5375872.21 元)； 

其中： 

（1）安全文明施工费： 

人民币（大写） 贰拾壹万肆仟壹佰零叁元贰角伍分  (¥ 214103.25 元)；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人民币（大写）       /        (¥     /     元)； 

（3）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人民币（大写）       /        (¥     /     元)； 

（4）暂列金额： 

人民币（大写）      /         (¥     /     元)。 

2.合同价格形式：   总价合同       。 

3.工程款支付账户：  广西腾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平市光明支行 ； 

  账    号： 2111709509300008574  。 

4.安全生产费支付专用账户：广西腾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费用专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平市光明支行   ； 

账    号：  2116709529100076304  。 

5.农民工工资支付专用账户： 广西腾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农民工工资支付专

用账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平市光明支行  ； 

账    号：  2116709529100042304     。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肖勇燕      。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如果有）； 

（2）投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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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图纸；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

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

章。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

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

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5  年  09  月  22  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广西桂平市       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    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陆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叁 份，承包人执 叁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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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包 人： 
桂平市教育局 

（公章） 
承 包 人： 

广西腾越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11450881007951132E 组织机构代码： 91450100669716967L 

地      址： 
广西桂平市西山镇城北

社区 287 号 
地      址： 

广西桂平市西山镇大起

村灵胜垌城南小区第 1

栋第 1 间 

法定代表人： 陈林才 法定代表人： 周胜严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0775-3390223 电     话： 0775-3388108 

传     真： 0775-3390223 传     真： 0775-3388108 

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 st3368108@163.com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桂平市光明支行 

账     号：  账     号： 2111709509300008574 

mailto:st33681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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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采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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